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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補助辦理 

桃園市111年「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」 

 

壹、計畫緣起及依據 

考量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與家庭確實需密集、到宅式親職服務，

現行服務計畫量能有再提升之必要，為使全國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家

庭均能透過到宅式親職賦能服務，漸進式改善照顧者親職功能、促進

兒少身心發展，本中心爭取衛生福利部111年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

畫補助辦理桃園市111年「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」。 

貳、計畫目的 

一、強化照顧者對兒童正向教養知能，避免照顧者管教方式不當造成兒

童傷害。 

二、建立照顧者與兒童正向互動經驗，透過多元互動模式，協助照顧者

與兒童發展正向經驗。 

三、透過受過訓練之工作人員提供密集到宅服務，觀察及刺激兒少身心

發展。 

參、實施期程 

計畫核定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。 

肆、補助對象： 

轄內承接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之民間團體。 

伍、計畫執行內容 

一、 辦理到宅親職服務人員培訓及督導： 

（一） 培訓對象：執行到宅親職服務之專業及半專業人員，應結合

轄內既有之家庭處遇受委託民間團體人員辦理。 

（二） 辦理培訓課程及督導事項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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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職前訓練：培訓親職服務人員具備服務知能，能促進正向親

子互動、引導進行親子共遊、共讀及與照顧者討論照顧議

題。 

2. 在職督導：每2個月至少辦理1次外督訓練檢視工作執行情

形並進行檢討改進。 

3. 建立主責社工與到宅親職服務人員之定期聯繫機制，以交

換個案服務訊息，協助主責社工者掌握個案服務情形。 

二、 辦理到宅式親職服務： 

（一） 服務對象:兒保開案中且個案家庭育有6歲以下之兒童及主

要照顧者。 

（二） 服務內容:為促進兒童與照顧者發展正向互動關係，透過到

宅式臨場指導、親子共遊、共讀等方式，以實際互動情境直

接引導親子正向互動，有效刺激兒童身心發展、建立正向互

動經驗，並透過溝通討論強化互動經驗。 

（三） 服務頻率:每週1-2次到宅親子引導服務，持續介入至少6個

月，如兒童未就托、就學，建議每週至少2次，已就托、就學

者每週至少1次。 

（四） 針對服務之主要照顧者，應由主責社工運用相關親職壓力量

表進行前、後測，以了解其親職壓力程度，並評估服務介入

成效。 

（五） 有關本計畫服務流程如下圖： 

   

 

 

主責社工陪同親職服務人員初訪 

主責社工進行照顧者親職壓力評估(前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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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配合辦理督導考核事項： 

（一） 填報執行情形報表，1-6月執行情形請於111年7月10日前回

復，7-12月前請於112年1月10日前回復。 

（二） 每年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繫會議。 

（三） 受補助單位應派員參加衛生福利部所辦理相關教育訓練、觀

摩研討會及檢討會議，及配合相關實地輔導訪視。 

（四） 核銷結案時應檢附成果報告，並依申請書所述的預期效益，

分析其執行成果。 

 

陸、補助項目及基準（新臺幣，以下同） 

一、 業務費：外展親職服務費（每次最高補助1,000 元）、到宅訪視交

通補助費(每次300元)、外展工作材料費（到宅親職服務活動材料）、

講座鐘點費（每節最高2,000元）、督導費 (內聘者每小時最高補

助1,000元，外聘者每小時最高補助2,000元)、差旅費（交通費實

報實銷，住宿費檢據核銷補助最高1,600元，住宿費限講師及承辦

人員報支）、評估量表費、印刷費、場地佈置費、臨時酬勞費、膳

費（每人最高100元）及其他費用(請敘明用途及單價)。 

二、 專案計畫管理費：依補助項目實際需要核實計列，最高不得超過經

常門核定補助，總經費不含專案計畫管理費之百分之五。所稱總經

親職服務人員介入服務（每週至少1次，

至少持續6個月），主責社工應與親職服務

人員定期討論服務情形 

服務結束後，由主責社工進行照顧者親職

壓力評估(後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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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係實際支出補助總經費。支用項目包括電費、電話費、水費、油

料費、電腦及影印機耗材、事務機器租金、通訊費、網路費、運費、

郵資、攝影、茶水、文具、補充保險費、意外保險費及其他與執行

本計畫相關之費用。 

三、本計畫補助經費上限458萬元整。 

柒、申請應備文件 

一、補助申請表(如附件)。 

二、執行計劃書。 

三、機構應附立案證明（如申請單位為法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書影本，

免附立案證明）、近一年度財務報表及理（董）監事名冊。 

捌、經費來源：本計畫所需經費自本市公務預算項下支應。 

玖、本計畫自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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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 

桃園市111年「6歲以下兒少保護個案親職賦能計畫」申請書 

申請 
單位 

 

 

會（地）址 
 

 
（詳列區里鄰） 

統一 
編號 

 

負 責

人 
姓名 （負責人簽章） 電話  

計畫 
期間 

 

計畫 
內容 
概要 

 

預 
期 
效 
益 （請填寫具體數據） 

計畫 
總經費 

 

 

（單位：新臺幣元） 

備註 
 

□其他機關補助：           元 
（請列明機關名稱及補助金額） 

計畫 

主辦人 
 機

關

團

體 

關 

 

 

防 

 

聯絡電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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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信箱  

 
 

 


